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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证券代码：600247������编号：2010-017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冻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8

月

18

日，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知，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中技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0,250,051

股股份

,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0,250,051

股，限售流通股

0

股

,

占总股本的

8.99%

）持有的公司

30,250,051

股股份被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其中

14,450,051

股为轮候冻结，冻结期限为两年，自转

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15,800,000

股冻结期限自

2010

年

8

月

18

日至

2012

年

8

月

17

日。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600247�������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2010-016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新增、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

：

30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103

号楼洛克时代中心

C

座

5A

层。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成卫文女士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代表股份

30,727,15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

、《关于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的议案》

30,727,151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0,727,151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中矩律师事务所巴黎明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19 日

股票简称：特变电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８９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３１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度公开增发Ａ股上市公告书

� � �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特变电工”）及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编制

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增发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增发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５５

号文核准。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次发行的

２２９

，

９７８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上市，本次增发的股份无锁定期限制。 参与本次增发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遵照《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如在

本次股票发行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３

、股票简称：特变电工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２

，

０２７

，

３５３

，

７２３

股

６

、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

２２９

，

９７８

，

０００

股

７

、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无

８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２２９

，

９７８

，

０００

股

９

、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本次上市的股份配售情况如下：

类别 配售股数（股） 占本次增发股份的比例（

％

） 限售情况

原股东优先配售

９３

，

７５３

，

３３０ ４０．７７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下申购

１０６

，

５４３

，

２０３ ４６．３３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上申购

２９

，

６８１

，

０００ １２．９０

无持有期限制

承销团包销

４６７ ０

无持有期限制

合计

２２９

，

９７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ＢＥＡ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特变电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注册资本：

１

，

７９７

，

３７５

，

７２３

元（本次发行后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２７

，

３５３

，

７２３

元）

法定代表人：张新

董事会秘书：郭俊香

证券事务代表：焦海华

住所：新疆昌吉市延安南路

５２

号

办公地址：新疆昌吉市延安南路

５２

号

邮政编码：

８３１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４－２７２４７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９９４－２７２３６１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ｂｅａ．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ｔｂｅａｚｑｂ＠ｔｂｅａ．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变压

器、电抗器、互感器、电线电缆及其他电气机械器材的制造、销售、检修、安装及回收；硅及

相关产品的制造、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矿产品的加工；新能源技术、建筑环保技术、水资

源利用技术及相关工程项目的研发及咨询；太阳能系统组配件、环保设备的制造、安装及

相关技术咨询；太阳能光伏离网和并网及风光互补系统、柴油机光互补系统及其他新能

源系列工程的设计、建设、安装及维护；太阳能集中供热工程的设计、安装；太阳能光热产

品的设计、制造；承包境外机电行业输变电、水电、火电站工程和国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属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进口钢

材经营；一般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房屋出租；纯净水的生产

（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水电暖安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及相关咨询。

主营业务：公司属于输变电设备制造行业，主营产品包括变压器、电线电缆以及输变

电成套工程业务。控股子公司新能源公司从事太阳能硅片、光伏组件的生产、销售及太阳

能工程建设。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见下表：

姓名 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张 新 董事长

２２１

，

６１３ ０．０１０９％

叶 军 董事、总经理

１８３

，

３３１ ０．００９０％

陈伟林 董事

７

，

２８８ ０．０００４％

孙卫红 独立董事

１０

，

７２５ ０．０００５％

孙 健 职工监事

３１

，

５４５ ０．００１６％

合 计

４５４

，

５０２ ０．０２２４％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新疆特变（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０

，

９５７

，

１９８ １１．３９％

２

新疆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８

，

５４８

，

０２６ ７．３３％

３

新疆大明德电力有限公司

７１

，

１３７

，

６１９ ３．５１％

４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

，

６４２

，

０００ ２．４０％

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中小

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

，

３０２

，

０２６ １．２５％

６

交通银行———易方达

５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３４５

，

６７０ １．０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８

，

０５１

，

０００ ０．８９％

８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３０６

，

５５３ ０．８５％

９

交通银行———易方达科讯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７％

１０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４５８

，

３０１ ０．７１％

合 计

６１０

，

３４８

，

３９３ ３０．１１％

本次发行后，实际控制人张新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２１

，

６１３

股股票，持有新疆特变（集

团）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９２

，

５６７

，

６４５

股股份，持有新疆宏联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７．２７％

的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０

，

７９９

，

４４１

的股份，合计持有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１１％

。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增加的股份

数额（股）

发行后

股份数额（股） 比例（

％

） 股份数额（股） 比例（

％

）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

７９７

，

３７５

，

７２３ １００ ２２９

，

９７８

，

０００ ２

，

０２７

，

３５３

，

７２３ １００

股份合计

１

，

７９７

，

３７５

，

７２３ １００ ２２９

，

９７８

，

０００ ２

，

０２７

，

３５３

，

７２３ １００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２２９

，

９７８

，

０００

股。

２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０８

元

／

股，为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３

、发行方式：采取网上、网下定价的方式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部分股份，其余股

份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４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

发行出具了五洲松德证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０６０１

号验资报告。

５

、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６９８

，

０４６

，

２４０

元。

６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保荐费、律师

费、审计费、评估费、信息披露费、登记托管费等）合计

９７

，

２３６

，

４６７．５７

元，每股发行费用

为

０．４２２８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

３

，

６００

，

８０９

，

７７２．４３

元。

８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５．２１４９

元（按照

２００９

年年报所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９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７５４０

元（在

２００９

年年报数据的基础上按增发后总股本全面摊

薄计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２

、法定代表人：何如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５７０

５

、保荐代表人：董锋、胡敏

６

、项目协办人：金蕾

７

、项目经办人：陈林、陈亚东、王勇、姜静波、刘常青、朱生球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

为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份符合上市的基本条件，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本公司

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８ 月 １９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股） 公告编号：

2010-035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2

），经事

后审查，发现其中关于会议地点有笔误，现更正如下：

董事会决议公告中原文：

"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在本公司办公楼五楼会

议室召开。

"

更正为

"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在香港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会

议室召开

"

。

由于工作人员出现工作失误给投资者和报告使用人带来的困扰， 公司董事

会深表歉意，公司董事会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避免以后再发

生此类失误。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8 月 19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股） 公告编号：

2010-037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必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意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项目介绍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在随黄华华省长率领的广东省经贸文化交

流团访台期间，于

8

月

18

日在佛山台湾经贸合作说明会上与必翔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确定双方在电动车、锂电池、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以及电子

控制系统、电池管理系统等相关产业与技术上开展合作并结为战略联盟，双方共

享技术与市场资源。

与必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进行洽谈项目已经过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合作事宜需经过双方权力机构审议通过后方可深入进行。

二、合作对方介绍

必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必翔公司

)

为台湾上市企业 （股票代码

1729

），成立于

1983

年，成立初期即致力于医疗器材研发，于

1989

年成功研发出

世界第一台「四轮电动代步车」，必翔公司以自有品牌「

SHOPRIDER?

」，成为业界

质量的代表及全球第一大品牌。

2000

年台湾证券交易所核准上市，于

2001

年挂

牌成为首家以生技医疗类产业上市的公司。

2005

年投入具环保概念的高效能无污染磷酸铁锂电池及电动自行车市场产

业， 必翔公司已取得加拿大

Phostech

公司磷酸铁锂电池产品世界销售的授权及

加拿大

Hydro-Quebec(

魁北克电力公司

)

磷酸铁锂原料生产及销售特许授权，并

拥有磷酸铁锂电池包的专利。

2007

年成功研发出具无污染、不爆炸、不起火、循环

使用寿命长、可进行大电流充放电等特性的环保电池，可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

UPS

、电动手工具机、风力发电系统等。

2008

年

10

月法国巴黎汽车展上，必翔公

司以独步全球的电池技术推出全电动汽车，

2009

年推出电动轻型机车，为台湾成

功创造一个新的产业。

三、合作意向主要内容

1

、我公司与必翔公司将联合其它投资方共同投资建立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

生产企业，首期设计生产规模

2000

吨

/

年，最终生产规模

1

万吨

/

年以上，预计总

投资约

1

亿元人民币；

2

、 我公司与必翔公司将联合其它投资方共同投资建立锂动力电池生产企

业，首期设计生产规模

1

亿安时

/

年，最终生产规模

3

万安时

/

年以上。 预计总投资

约

2.5

亿元人民币；

3

、我公司与必翔公司将在电池管理系统与电动车电子控制系统解决方案等

技术上展开合作并与其它投资方共同在佛山设立纯电动汽车生产基地， 计划在

年内完成生产

20

辆用于示范线路，

2011

年内达到

300

辆

/

年产能，

2012

年内达到

2000

辆

/

年产能；

4

、原则上我公司在以上三个项目中所占股份比例都在

51%

以上；

5

、必翔公司以其所持有的专利技术及技术特许权等无形资产出资，无形资

产出资比例不低于总投资的

15%

；

此合作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有关具体合作事宜，待我公司与必翔公司进一步

协商签订最终的合作协议。

四、合作意向对公司的影响

1

、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已确立从碳酸锂材料的提取到纯电动车

动力总成开发的新能源产业链战略，并已通过系列参股合作，已成功介入碳

酸锂材料提取与电池生产相关产业，纯电动公交车的研制工作也在顺利进行

之中；

2

、必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磷酸铁锂专利所有人的特许授权、具有成熟

的电池生产技术及受全球专利保护的

DOSBAS

电池安全系统， 有以伍必翔博士

为主导的强大的技术团队支持，成功开发了必翔

GREENRUNNER

系列纯电动车

并已进入产业化生产；

3

、我公司与必翔公司的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磷酸铁锂动力电

池为核心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及相关产业，产品将主要面向国际市场。

五、风险提示：

以上属意向性协议， 具体合作事宜需经过我公司与必翔公司双方各自的权

力机构审议通过后，方可深入开展。 公司会根据双方具体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及

时披露相关信息。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8 月 19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股） 公告编号：

2010-036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及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33

），经事

后审查，发现关于会议届次的内容存在笔误，现更正如下：

原公告标题：

"

第届六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

更正为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

"

；原公告正文中

"

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

更正为

"

本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

"

。

由于工作人员出现工作失误给投资者和报告使用人带来的困扰，公司监事

会深表歉意，公司已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严厉的批评，以避免以后再发生此类

失误。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0021���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2010-037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8

月

19

日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7006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

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谭文鋕先生主持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15

人、代表股份

780,768,7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59.18%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特别决议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章程

>

修订案》。

同意

780,768,76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利国、邓薇

3.

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王利国、邓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

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 根据《中邮核心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本基金

管理人决定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起暂停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的日常申购业务。

关于恢复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的时间， 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在申购业务

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照常办理。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880-1618

、

010-58511618

，或登陆网站

www.postfund.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

股票简称:金德发展 股票代码:000639��������编号:2010-051 号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组工作进展

2010

年

5

月

25

日，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相关议案》，并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审核。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00926

号），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日前，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00926

号）》（该通知书下发日期为

2010

年

8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申请的《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核准》行政许可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本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

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

见。 目前，公司正在与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进行相关工作的核查和落实，争

取尽快完成并上报中国证监会。

公司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特别提示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 因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湖南金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19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金证券

"

）签

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起，国金证券开始代理销售华安香港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华安香港精选股票（

QDII

）

"

），投资者可到国金证券在全

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华安香港精选股票（

QDII

）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1.

国金证券各营业网点

2.

国金证券网站：

www.gjzq.com.cn

3.

国金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00109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江苏银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

"

） 协商一致， 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起参加江苏银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易方达策略成长基金、易方达

50

指数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基

金、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

B

级基金份额、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策略

成长二号混合型基金、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基金、易方达科讯股票型基金、易方达增强

回报债券型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易方达科翔股票型基金、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基金、易方达沪深

300

指数基金、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易方达亚洲精选股票型基金和易方达

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

二、活动时间

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起，暂不设截止日期，若有变动，本公司或江苏银行将另行公告。

三、活动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江苏银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适用基金的投资者，申购费率享有

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优

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

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

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2．

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江苏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

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江苏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6098

，

40086-96098

；网址：

www.jsbchina.cn

。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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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诉讼终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1998

年

8

月

11

日本公司为重庆海棠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申

请开立信用证项下的借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的债权人瑞华投资

控股公司

2008

年

2

月

2

日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8

年

5

月

19

日重

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将本公司追加为被告，本案诉讼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本案于

2010

年

7

月

21

日

终结，现将本案终结情况公告如下：

2010

年

7

月

20

日，本案原告瑞华投资控股公司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书面申

请撤回诉讼，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同月

21

日以（

2008

）渝高法民初字第

3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瑞华投资控股公司撤回诉讼，本案终结。

2010

年

7

月

25

日，本公司收到瑞华投资控股公司（债权转让人）和马鸿亮（债

权受让人）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及其附件，《债权转让通知》声称瑞华投资控股公

司已经将上述案件所涉债权等转让给马鸿亮。 我公司于次日出具了收到上述通知

的回执。 上述担保事宜的诉讼风险仍然存在，本公司将根据本事项的进程继续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告的备查文件：

1. 2010

年

7

月

21

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8

）渝高法民初字第

3

号）；

2.2010

年

7

月

20

日瑞华投资控股公司（债权转让人）和马鸿亮（债权受让人）向

我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及其附件；

3.2010

年

7

月

26

日我公司出具的相关回执。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